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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況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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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才供需結構失衡

(一)能力落差(質)

• 高階創新研究與基層技術人才缺乏

• 外語能力不足、學歷無法適切發揮

(二)數量落差(量)

• 人才需求面結構呈三角形(底層最多人力需求，越往上需求越少)

• 人才供給面結構呈鑽石形(中間人力供給過多，底層與上層人力
供給少)

(三)勞動力運用

• 中高齡人口(女性)勞動參與率、就業率偏低

• 欠缺高齡就業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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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制度偏頗

(一)高等教育體系分類

• 整體高等教育家數過多，尤其偏重大學

• 技職型、研究型與一般型大學之發展不具特色

• 評鑑制度的設計與執行，無法引導大學發展差異化

(二)制度規範鬆綁

• 私立大學財源籌措自主性受限

• 公立大學運作受限於中央會計法規與政府採購法

(三)資源分配

• 整體高等教育資源投入偏低(高教經費占GDP <1%)

• 高等教育生師比偏高(學生與老師人數比 OECD16:1 vs 台灣20:1)
• 大學爭取經費發展特色，受限評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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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育與運用缺乏連結

(一)碩博培育

• 博士班增設過快、博士畢業生素質參差不齊

• 碩博教育師資缺乏產學經驗

(二)技職培育

• 升學管道交流體制模糊化，技職校院特色喪失

• 未具實務經驗之專任師資比率偏高、產學落差大

• 職業證照考取趨向重量不重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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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育與運用缺乏連結(續)

(三)進階培訓

• 目前職訓體系未能訓練中高階人力資本、

• 企業為壓縮人事成本，員工再訓練、內部教育的投入減少

(四)國際交流

• 我國之國際語言教學偏重背誦

• 選送人才赴國際交流之篩選機制可檢討

• 選送人才赴國際交流之實質成效、回饋機制可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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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國際競逐激烈

(一)人才引進

• 積極吸納優秀人才來臺工作之作法尚待推動

• 台灣國籍取得與否，影響在台外籍專業人士支領月退俸問題

(二)人才留用

• 台灣薪資普遍低於臺灣鄰近國家

• 高等專業人才外移現象日益普遍

• 可考慮向東南亞新興國家引進人才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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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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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要措施

四大方向，八大措施

方向一：教育體系多樣化

方向二：教育體系引入市場機制

方向三：發展專業訓練與人力加值培訓
產業

方向四：提高人才吸納的國際競爭



方向一：教育體系多樣化

(一)確立高教分類定位，落實評鑑制度差異化

(二)促進產學交流合作，提升學生的實用技能，縮

減產學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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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立高教分類定位，落實評鑑制度差
異化

建議短期內(例如1年)完成高教分類相關辦法，區分

研究型、一般型與技職型大學，並以競爭型經費協

助不同類型學校發展。各類大學分別擇訂數所(例如

3~5所)學校試辦，推動大學自我評鑑，由試辦學校

依自我發展特色訂定評鑑指標及評鑑模式，檢討修

正後再普遍推動。

(主辦：教育部)

方向一：教育體系多樣化



(二)促進產學交流合作，提升學生的實用
技能，縮減產學落差

鼓勵大學結合企業力量，於短期內(例如3年)成立數

個（例如3~5個）具發展潛力或本地特色之產學合作

中心，以促成產學合作研發。推動建立大學院校與

企業間的人力培育與媒介合作平台，促使企業提供

獎學金與實習機會等誘因，引導學生在學期間即投

入企業實習與實作。

(主辦：國科會、經濟部、教育部、勞委會/

協辦：農委會)

方向一：教育體系多樣化



方向二：教育體系引入市場機制

(一)積極推動大學轉型並確立退場機制之運作

(二)提高大學自主性，建立有利院、校之長期發展機制

(三)教師升等標準與薪資結構，應在配合學校發展方

向的基礎上，與教學和研究績效適當連結



(一)積極推動大學轉型並確立退場機制之
運作

落實「國立大學合併推動辦法」，中期內(例如4年)

完成3~5件國立大學合併案例。短期內(例如1年)完

成「私校法」相關條文草案之修訂或完成「私校轉型

發展特別條例」之研訂，以提供私校轉型發展誘因。

(主辦：教育部)

方向二：教育體系引入市場機制



(二)提高大學自主性，建立有利院、校之

長期發展機制

建議於短期內(例如2年)內鬆綁大學院校學費相關審

定規範，允許大學院校自主性調整；國立大學校務基

金除政府編列預算撥付之經費外，其餘經費之運用，

排除適用相關中央會計法規與採購法；短期內(例如1
年)修訂私立學校法第62條，放寬指定捐贈對象之限

制，提供稅賦誘因以利私校募款。

(主辦：教育部、主計總處、財政部)

方向二：教育體系引入市場機制



(三)教師升等標準與薪資結構，應在配合學
校發展方向的基礎上，與教學和研究績

效適當連結

建議於短期內(例如2年)各類校院擇定3~5所試辦，明

確訂定各類校院績效指標，落實指標差異化(指標與

特色連結)；明確訂定教師升等辦法，落實績效導向

(升等與績效連結)；落實薪酬制度與績效之連結(薪

酬與績效連結)。

(主辦：教育部
協辦：國科會、人事行政總處、主計總處)

方向二：教育體系引入市場機制



方向三：
發展專業訓練與人力加值培訓產業

(一)發展民間中高階人才培訓產業，推動職能進

階、跨行轉職、跨領域知識技能之培訓，並建

立臺灣為亞太地區人才培訓基地



(一)發展民間中高階人才培訓產業，推動職能進
階、跨行轉職、跨領域知識技能之培訓，並
建立臺灣為亞太地區人才培訓基地

建議於短期內(例如2年) 建立誘因機制，鼓勵法人

以衍生性企業方式，成立中高階人力培訓與專業訓練

公司，以帶動民間人力加值培訓產業發展。

(主辦：經濟部、勞委會/協辦：國科會、教育部)

方向三：發展專業訓練與人力加值培訓產業



方向四：提高人才吸納的國際競爭力

(一)鬆綁法規，推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制度與環境

(二)加強國際交流，鼓勵大學與師生提升國際化程度



(一)鬆綁法規，推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制度
與環境

建議在中央成立專責小組，進行跨院、部會整體協調，

於短期內(例如2年)檢討修訂現行會計、審計制度及

相關作業辦法，或針對教研機構特性另訂適當之人事、

會計法規，檢討建立更具有人才競爭力之體制。

(主辦：審計部、主計總處、教育部、國科會、銓敘部)

方向四：提高人才吸納的國際競爭力



(二)加強國際交流，鼓勵大學與師生提升
國際化程度

建議短期內(例如1年)修訂公費留學補助制度，包

括：增加公費留學名額，但縮短補助期限為1年；

公費留學制度由現行考試錄取制轉向申請制。推動

高階公務人員參與國外適宜之進修課程或取得國外

碩士文憑；推動國內大學與知名國外大學合作成立

國際級學研單位或建立共同學程。

(主辦：教育部/協辦：人事行政總處、主計總處)

方向四：提高人才吸納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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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重要措施 建議主(協)辦

一、
教育體系多樣
化

(一)確立高教分類定位，落實評鑑制度差異化

(二)促進產學交流合作，提升學生的實用技能，縮
減產學落差

教育部

國科會、經濟部、
教育部、勞委會
(農委會)

二、
教育體系引入
市場機制

(一)積極推動大學轉型並確立退場機制之運作

(二)提高大學自主性，建立有利院、校之長期發展
機制

(三)教師升等標準與薪資結構，應在配合學校發展
方向的基礎上，與教學和研究績效適當連結

教育部

教育部、主計總處、
財政部

教育部
(國科會、人事行政
總處、主計總處)

三、
發展專業訓練
與人力加值培
訓產業

(一)發展民間中高階人才培訓產業，推動職能進階、
跨行轉職、跨領域知識技能之培訓，並建立臺灣為
亞太地區人才培訓基地

經濟部、勞委會(國
科會、教育部)

四、
提高人才吸納
的國際競爭力

(一)鬆綁法規，推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制度與環境

(二)加強國際交流，鼓勵大學與師生提升國際化程
度

審計部、主計總處、
教育部、國科會、
銓敘部

教育部
(人事行政總處、主
計總處)



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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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重要措施 項目 建議主(協)辦
一、
教育體
系多樣
化

(一)確立高教分
類定位，落實評
鑑制度差異化

1.建議短期內(例如1年)完成高教分類相關辦法，
區分研究型、一般型與技職型大學

2.各類大學分別擇訂數所(例如3~5所)學校試辦，
推動大學自我評鑑

教育部

(二)促進產學交
流合作，提升學
生的實用技能，
縮減產學落差

1.於短期內(例如3年)成立數個（例如3~5個）具
發展潛力或本地特色之產學合作中心

2.推動建立大學院校與企業間的人力培育與媒介
合作平台

國科會、經
濟部、教育
部、勞委會
(農委會)

二、
教育體
系引入
市場機
制

(一)積極推動大
學轉型並確立退
場機制之運作

1.落實「國立大學合併推動辦法」，中期內(例如
4年)完成3~5件國立大學合併案例

2.短期內(例如1年)完成「私校法」相關條文草案
之修訂或完成「私校轉型發展特別條例」之研
訂

教育部

(二)提高大學自
主性，建立有利
院、校之長期發
展機制

1.短期內(例如2年)內鬆綁大學院校學費相關審定
規範

2.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除政府編列預算撥付之經費
外，其餘經費之運用，排除適用相關中央會計
法規與採購法

3.短期內(例如1年)修訂私立學校法第62條，放寬
指定捐贈對象之限制

教育部、主
計總處、財
政部

(三)教師升等標
準與薪資結構，
應在配合學校發
展方向的基礎上，
與教學和研究績
效適當連結。

1.建議於短期內(例如2年)各類校院擇定3~5所試
辦，明確訂定各類校院績效指標，落實指標差
異化(指標與特色連結)

2.明確訂定教師升等辦法，落實績效導向 (升等
與績效連結)

3.落實薪酬制度與績效之連結 (薪酬與績效連結)。

教育部
(國科會、人
事行政總處、
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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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重要措施 項目 建議主(協)辦
三、
發展專
業訓練
與人力
加值培
訓產業

(一)發展民間中高階
人才培訓產業，推
動職能進階、跨行
轉職、跨領域知識
技能之培訓，並建
立臺灣為亞太地區
人才培訓基地。

1.建議於短期內(例如2年) 建立誘因機制，
鼓勵法人以衍生性企業方式，成立中
高階人力培訓與專業訓練公司

經濟部、勞委會
(國科會、教育
部)

四、
提高人
才吸納
的國際
競爭力

(一)鬆綁法規，推動
具有國際競爭力的
制度與環境

1.建議在中央成立專責小組，進行跨院、
部會整體協調

2.於短期內(例如2年)檢討修訂現行會計、
審計制度及相關作業辦法

審計部、主計總
處、教育部、國
科會、銓敘部

(二)加強國際交流，
鼓勵大學與師生提
升國際化程度。

1.建議短期內(例如1年)修訂公費留學補
助制度，如：增加補助名額並縮短補
助期限為1年

2.公費留學制度由現行考試錄取制轉向
申請制

3.推動高階公務人員參與國外適宜之進
修課程或取得國外碩士文憑

4.推動國內大學與知名國外大學合作成
立國際級學研單位或建立共同學程。

教育部
(人事行政總處、
主計總處)


